
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监控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

（招标编号：XCGD-TP2023051）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许昌市

一、招标条件

    本监控设备采购　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

标人为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监控设备采购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详见谈判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6月 28日 08时 30分到 2023年 06月 30日 18时 00分

获取方式：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7室（综合部）。供应商购

买谈判文件时需携带营业执照及谈判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中的资质证件原件或加盖公章的

复印件；法人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A4复印件 1套留存）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7月 03日 15时 30分

递交方式：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9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7月 03日 15时 30分

开标地点：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9室

七、其他

    许昌光大电子商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的委托，根据委托协议

委托的事项，就“监控设备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现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参加谈判。

一、项目名称：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XCGD-TP2023055号   



三、采购预算：¥375270.00 元，最高限价：¥375270.00 元。

四、项目需求

（一）主要内容、数量及要求：

网络存储服务器 1台、网络高清摄像机 1台、臻全彩摄像机 1台、筒型网络摄像机 1台、半

球型网络摄像机 4台、星光级网络摄像机 1台、综合安防管理平台等。

（二）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40日历天交付　

（三）交付地点：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四）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行业标准。

五、谈判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五）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六）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失信主体名单的投标人；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

（七）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谈

判；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竞争性谈

判；

（八）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六、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信息

（一）谈判文件发售时间：自 2023年 6月 28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 18∶00分 （北京时

间，下同）止，每天 8∶30至 11∶30，15∶00至 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谈判文件发售地点：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7室（综合部）。

（三）谈判文件售价：人民币 300元，售后不退。

（四）其他有关事项：供应商购买谈判文件时需携带营业执照及谈判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中

的资质证件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人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A4复印件 1套

留存）

七、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地点



（一）截止时间：2023年 7月 3日 15时 30分（北京时间）。遇期递交的响应文件，不予接

收。

（二）提交地点：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9室。

八、谈判时间及地点

（一）谈判时间：2023年 7月 3日 15时 30分（北京时间）。

（二）谈判地点：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6室，届时请参加谈判的

代表出席谈判活动。

九、公告发布媒体及公示期限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公示期限 3个工作日。

十、联系事项

采购人：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地址：许昌市东城区建安大道东段

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方式：13569912366 

采购代理机构：许昌光大电子商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1117室

联系人：靳女士     联系方式：13323993003

许昌光大电子商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地    址：许昌市东城区建安大道东段                             

   联 系 人：徐先生                             

   电    话：1356991236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许昌光大电子商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 许昌市竹林路与宏腾路交叉口深商大厦 11楼



   联 系 人： 靳女士

   电    话： 13323993003

   电子邮件： xcgdzfcg@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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